
附件： 

第 27 届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四川赛区）基层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 

二、指导单位 

四川省教育厅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四、协办单位 

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篮球分会协办 

五、独家商务运营 

康湃思(北京)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六、基层赛及参赛单位 

设置一级、二级、三级联赛，共计两个赛区，各市州所在地高校，

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加比赛。 

七、比赛时间及地点 

1、一级（男子组、女子组） 

报到：12 月 13 日，比赛时间：12 月 14 日—19 日 

地点：西南医科大学 



 

2、二级（男子组、女子组）、三级（男子组、女子组） 

报到：12 月 6 日，比赛时间：12 月 7 日—12 日 

地点：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八、比赛组别 

一级联赛（男子组、女子组） 

二级联赛（男子组、女子组） 

三级联赛（男子组、女子组） 

九、运动员参赛条件规定 

一级联赛 

（一）基本条件 

1、凡报名参加一级联赛的男、女运动员，必须是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

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所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审核

录取后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含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并有正式学

籍的在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及研究生。 

2、符合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政策并提供学信

网学籍证明的港澳台学生可参加比赛。 

3、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合格，并经二

级及二级以上医院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参加一级联赛。 

4、参赛运动员须为 2000 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者。 

5、每名运动员可报名参加一级联赛 5 届，以运动员第一次报名

参加基层赛（第 N 届）开始计算至第（N+4）联赛为止，不能参加第



（N+5）届联赛及以后的任一届联赛。报名参赛以当届基层赛报名表

为准。 

6、凡属进修班、干训班（干修班）、培训班、专修班、代培班和

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远程教育、夜大学、职工大学、自修大学等所

有属于成人高等院校的学生均不得参加比赛。 

7、凡不符合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

关规定者；或虽经正规录取，但曾经是或目前仍属省、自治区、直辖

市、特别行政区运动队正式在编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比赛，凡在中国

篮球协会注册，以及曾参加全国 U19、U21 联赛、俱乐部青年联赛、

WCBA 联赛、NBL 联赛、CBA 联赛、超三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

（以上秩序册为准，经报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同意或选派并采用备案

制者不受此限）。 

8、如入选国家青年队、国奥队、国家队，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比

赛的运动员，须向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报备。 

9、凡代表各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参加全国运动会的运动

员，其身份及资格均符合（1）中各项规定，必须事前上报中国学生

体育联合会批准同意后，方可报名参加一级联赛，否则不得参加联赛。 

（二）凡属教育部确定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院校可组队参加比赛，

但所有队员的身份及资格必须符合（1）中各项规定，否则不得参加

比赛。 

（三）凡一级联赛中符合参加二级、三级联赛的学生，在同一季

内不得再报名参加二级、三级联赛。 

（四）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学生证，以备



大会验证。 

二级联赛 

1、凡报名参加二级联赛的男、女运动员，必须是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

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所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审核

录取后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并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在读全日制本科生、

研究生。（注：1.联赛不接受专科生报名。2.专科生入学后升（插）

入本科生者不得报名参赛。3.研究生提供本科入学时相关资料进行资

格核查） 

2、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本科入校时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试正常录

取未享受任何体育加分政策（包括并不限于：参加国家体育总局举办

的体育类单独招生考试；教育部核准的各院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考试

或以高考二本录取线 65%录取的考生）的学生。各类院校的体育院系

学生均不得参加比赛。 

3、符合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政策并提供学信

网学籍证明的港澳台学生可参加比赛（通过体育特长生、体育特招等

招生政策就读的港澳台学生不得参加）。 

4、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合格，并经二

级及以上医院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参加二级联赛。 

5、参赛运动员须为 2000 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者。 

6、每名运动员可报名参加二级联赛 5 届，以运动员第一次报名

参赛（第 N届）基层赛开始计算至第（N+4）届为止，不能参加第（N+5）

届联赛及以后的任一届联赛。 



凡不符合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

定者。或虽经正规录取，但曾经是或目前仍属国家、省、自治区、直

辖市、特别行政区运动队正式在编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比赛。凡在中

国篮球协会注册，以及曾参加全国 U19、U21 联赛、俱乐部青年联赛、

WCBA 联赛、NBL 联赛、CBA 联赛、超三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

（以上秩序册为准，经报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同意或选派并采用备案

制者不受此限） 

8、凡报名参加二级联赛的运动员，在同一赛季内不得再报名参

加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9、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学生证，以备大

会验证。 

三级联赛 

1、凡报名参加三级联赛的男、女运动员，必须是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

试、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所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办）

审核录取后进入职业教育高等院校，并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在读的全日

制学生，未享受高水平招生政策和其他体育加分政策的职业教育本科、

专科院校的学生（普通教育本科院校内的专科学院、短期职业大学和

成人高校不能参加）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队不受此条限制。 

2、职业教育体育类院校和各类院校的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专业

学生均不能参加比赛。 

3、符合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政策并提供学信

网学籍证明的港澳台学生可参加比赛（通过体育特长生、体育特招等



招生政策就读的港澳台学生不得参加）。 

4、参赛运动员须为 2000 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者。 

5、每名运动员可按其在读学制年限报名参加三级联赛（五年制

的前两年除外），均以运动员第一次报名参加基层赛（第 N 届）开始

计算，职业本科可参加届数至第（N+3）4联赛为止，不能参加第（N+4）

届联赛及以后的任一届联赛；职业专科可参加届数至第（N+2）联赛

为止，不能参加第（N+3）届联赛及以后的任一届联赛。报名参赛以

当届基层赛报名表为准。 

6、参赛运动员必须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

试合格，并经二级及以上医院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参加三级联赛。 

7、凡不符合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

关规定者。或虽经正规录取，但曾经是或目前仍属国家、省、自治区、

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运动队正式的在编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比赛。凡

在中国篮球协会注册的，以及曾参加全国 U19、U21 联赛、俱乐部青

年联赛、WCBA 联赛、NBL 联赛、CBA 联赛、超三联赛的运动员，不得

参加比赛（以上秩序册为准，经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同意或选派并

采用备案制者不受此限）。 

8、凡报名参加三级联赛的运动员，在同一赛季内不得再报名参

加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9、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教育部学籍在线

验证报告（赛前 3 个月内在学信网下载带二维码页面），以备大会审

查验证。 

 



十、参赛办法 

参赛球队每队可报运动员 15 人，领队 1 人，主教练 1 人，助理

教练 1 人、体能教练或队医 1 人。全队抵达赛区不得超过 15 人（运

动员 12 人，不足 8人不得参赛）。所有一、二、三级联赛分区赛的报

名球队，其报名运动员须与基层赛名单一致，此名单在报名后将不得

更改。 

十一、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及特殊规定 

1、采用中国篮协审定的最新篮球规则和规则解释； 

2、采用 4×10 分钟的比赛方式，其中第 1、2 节和第 3、4 节中

间休息 2分钟，第 2、3节中间休息 10 分钟； 

3、暂停规定：每队在第 4 节和每一决胜期最后 2 分钟各增加 1

次 30 秒短暂停； 

4、凡在比赛中采用伸腿、勾脚等危险伤害动作或出现违反体育

道德的行为将直接判罚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并取消该球员下一场比

赛的参赛资格； 

5、比赛用球：采用主办单位提供的 6 号（女篮）、7 号（男篮）

比赛用球。 

（二）比赛方法 

一级联赛： 

本届比赛分为甲、乙组分开进行比赛， 实行升降级制度甲、乙

组分开录取名次； 

男子组：根据第 25 届 CUBAL 一级联赛甲组比赛前六名和乙组第



一、二名共八队为甲组进行比赛，去年甲组第七、八名和其余队 伍

为乙组进行比赛，获第 27 届乙组第一、二名下届比赛升为甲组，获

第 27 届甲组第七、八名下届比赛降为乙组， 按照本次甲组比赛排

名向 CUBAL 组委会申报参加 CUBAL 全国分区赛。 

女子组：因四川师范大学代表四川省大学生参加第一届全国学生

（青年）运动会校园组篮球比赛，与第 25 届四川省基层赛冲突，而

未参加第 25 届四川省基层赛。经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同意，保留

四川师范大学女篮第 27届基层赛参赛资格，落位在甲组第八号签位。

根据第25届 CUBAL 一级联赛甲组比赛前六名和乙组第一名及四川师

范大学共八队为甲组进行比赛，剩余报名队伍为乙组进行比赛。获第

27 届乙组第一、二名下届比赛升为甲组，获第 27 届甲组第七、八

名下届比赛降为乙组， 按照本次甲组比赛排名向 CUBAL 组委会申报

参加 CUBAL 全国分区赛。 

甲组男、女子比赛八支队伍分为 A、B 两组，按照 25 届基层赛

排名蛇形编排落位。先单循环比赛排出小组名次，两小组 1、2 名进

行交叉淘汰决出 1-4 名， 3、4 名交叉淘汰决出 5-8 名； 一级联

赛男子乙组、女子乙组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赛制，第二阶段采用

交叉淘汰赛制。 

二级联赛、三级联赛：  

根据报名队伍情况，各组别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赛制，第二

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制。 

十二、资格审查 

1、为体现联赛的育人宗旨，请各校对本单位报名参赛的运动员



资格进行严格、认真的审查，按照本规程有关规定，严格把关，杜绝

违反运动员资格的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不良行为。各队领队、

教练要对运动员资格确认负责。 

2、为了联赛工作的顺利进行，联赛竞赛监督委员会负责参赛运

动员的资格审查工作。 

3、各单位在报名时必须按规定报寄《录取招生大表》及学籍证

明。凡在赛前未完成资格审查的运动员，一律不得参加比赛。 

4、凡对参赛运动员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联赛

竞赛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书》，提交相关资料，同时需交纳申

诉费 2000 元。若申诉成功，申诉费将原数退还。 

5、联赛竞赛监督委员会将在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采取不同

形式，对参赛运动员的比赛资格进行认真核查（参赛队员随身携带学

生证、身份证），对违反资格规定的参赛队、运动员及所在院校将给

予处罚。 

十三、各类违纪违规的处罚 

（一）资格问题的处罚： 

1.赛前发现运动员资格有问题，证据确凿，立即取消当事人的参

赛资格，不得更换，全队少于 8人时，按规则规定不得参赛。 

2.若在比赛中发现运动员资格有问题，经调查、取证、核实后，

视确认、核实的时间及对联赛造成的影响大小，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⑴在比赛开始后，若查出运动员资格不符，则立即取消该队的参

赛资格和所有比赛成绩，并处罚该队停止参加本届和下一届联赛参赛

资格。 



⑵在联赛结束后，若查出运动员资格不符，则取消该队的所有比

赛成绩和名次，并通报全省，处罚该队停止参加下两届联赛参赛资格。 

3.凡在比赛中被认定违反运动员资格有关规定的参赛队，均没收

抵押保证金。 

（二）赛风赛纪问题的处罚及特殊规定： 

为了维护比赛的正常秩序和严肃赛风赛纪，凡在比赛中出现赛风

赛纪问题的参赛队按以下规定处罚： 

1.各参赛队教练员临场指挥时不得干扰比赛的正常进行。经裁判

警告无效时，判罚该队教练员技术犯规一次。 

2.教练员临场指挥时不得辱骂裁判员，不得辱骂队员，经警告无

效时，判教练员技术犯规。若重犯，则立即取消该教练员该场比赛的

临场指挥资格。 

3.凡在比赛场内、场外打架或动手打人的运动员、教练员将被给

予厉的处罚，即取消当场及之后（本届联赛）比赛资格及临场的指挥

资格，并取消该运动员或教练员下一届 CUBAL 联赛的参赛资格。 

4.凡在比赛中闹事、罢赛及经认定打假球的队一律处以通报批评

并取消该队或队员下一届 CUBAL 联赛的参赛资格，同时没收该队抵押

保证金。 

（三）连续违纪违规的处罚： 

若一个队连续出现“队员资格”违反规定或违纪受处分屡教不止，

将根据情况对该队的领队和教练员予以停赛 1—2届的处罚。 

（四）处罚停赛队复议的程序： 

1.凡在联赛中被处罚的队或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其处分被解



除前，须提前半年向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提出正式书面复议申请。 

2.联赛竞赛监督委员会根据该队承认错误和改正措施的具体表

现，报告和提交联赛组委会讨论。 

3.大会组委会依据竞赛监督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及该队的复议申

请，决定是否恢复该队参赛资格或酌减处罚。 

十四、录取名次与奖励 

1.各组别取前八名进行奖励，给运动员发放成绩证书。 

2.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参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体育道德

风尚奖评选办法》执行。 

3.各赛区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优秀裁判员、优秀志愿

者。 

4.获得一级联赛男女冠军队、二级联赛男女冠军队、三级联赛男

女冠军队代表四川省参加第27届CUBAL全国分区赛，获得各组第二、

三名可向 CUBAL 全国组委会提出书面报告，申请增补名额。 

十五、报名与报到 

1、报名表： 

报名表扫描件发送邮箱：3627442045@qq.com 

截止时间：11 月 27 日 17:00 

联系人：朱老师 

电话：028-87081602 

2、以下材料报到时提交： 

（1）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 

（2）运动员学生证复印件； 

mailto:3627442045@qq.com


（3）运动员身份证复印件； 

（4）运动员招生录取表复印件（加盖学校招办公章）； 

（5）校医院或医院的体检证明（加盖校医院或医院公章）； 

（6）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途中）。 

注：资料不齐全的队，不可参加比赛。 

3、领队、教练联席会议时间、报到时间、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十六、经费 

1.凡报名参赛的代表队，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会员单位学校每队交

参赛费人民币 3000 元（非会员单位交 6000 元）、参赛保证金人民币

1000元（报到时收取保证金，如比赛未出现违规则全额退回保证金）。

所有参赛单位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一级（男子组、女子组）参赛队报名费转款账户 

户名：西南医科大学 

开户行：建行泸州市分行营业部 

账号：51001636108050733263 

社会統一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125100004507191434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香林路 1段 1号 

电话：0830-3160051 

联系人：刘昊  13882707000 

各单位转账时请备注好 CUBAL+组别（例：一级男队）+学校名称，

并提供学校的开票信息，以便开具发票。 

3、二级（男子组、女子组）、三级（男子组、女子组）参赛队报名费

转款账户： 



户名：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开户行：成都银行大邑支行 

账号：1001300000183452 

纳税人识别号：52510000062366390Y 

地址：成都市大邑县锦屏大道 9号 

电话：028-69805199 

联系人：袁锐  13730639330 

各单位转账时请备注好 CUBAL+组别（例：一级男队）+学校名称，

并提供学校的开票信息，以便开具发票。 

十七、技术代表与裁判 

竞赛官员、技术代表、比赛监督、裁判员均由执行单位四川省大

学生体育协会选派。大会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由承办单位负责选派，

费用均由大会负责。 

十八、其他 

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未尽事宜另行

通知。 

附件： 

1.第 25 届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四川赛区）比赛名次 

2.第 25 届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二级联赛（四川赛区）比赛名次 

3.第 25 届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三级联赛（四川赛区）比赛名次 

4.淘汰赛对阵图 

5.报名表 



（此页无正文）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2024 年 11 月 19 日 

  



附件 1： 

第 25 届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四川赛区）比赛名次 

男子甲组： 

第一名：成都体育学院 

第二名：西南交通大学 

第三名：电子科技大学 

第四名：绵阳师范学院 

第五名：西南财经大学 

第六名：西华师范大学 

第七名：成都大学 

第八名：乐山师范学院 

 

女子甲组： 

第一名：西南交通大学 

第二名：西南财经大学 

第三名：成都体育学院 

第四名：西华师范大学 

第五名：四川文理学院 

第六名：西南医科大学 

  



男子乙组： 

第一名： 阿坝师范学院 

第二名： 西南医科大学 

第三名： 四川师范大学  

第四名： 西南民族大学 

第五名： 四川农业大学 

第六名： 宜宾学院 

第七名：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第八名： 成都理工大学 

 

女子乙组： 

第一名： 绵阳师范学院 

第二名： 乐山师范学院 

第三名： 四川农业大学 

第四名： 成都大学 

第五名： 阿坝师范学院 

第六名： 内江师范学院 

第七名： 成都银杏管理学院 

第八名： 宜宾学院 

 

 

 

 



附件 2： 

第 25 届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二级联赛 

（四川赛区）比赛名次 

男子组： 

第一名：西南民族大学 

第二名：四川大学 

第三名：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第四名：电子科技大学 

第五名：西南交通大学 

第六名：成都理工大学 

第七名：成都大学 

第八名：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女子组： 

第一名：四川大学 

第二名：西南民族大学 

第三名：电子科技大学 

第四名：绵阳城市学院 

第五名：成都理工大学 

第六名：西南交通大学 

第七名：成都工业大学 

第八名：西南财经大学 

 



附件 3： 

第 25 届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三级联赛 

（四川赛区）比赛名次 

男子组： 

第一名：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名：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第五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第六名：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第七名：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第八名：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女子组： 

第一名：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名：四川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名：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第五名：成都农业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第六名：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第七名：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第八名：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附件 4： 

淘汰赛 1-8 名对阵图 

 

 

 

 

淘汰赛 1-16 名对阵图 

 

 



附件 5： 

第 27 届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报名表 

 


